关于住宅小区设置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[bookmark: _GoBack]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，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“好房子”，提升我市建设项目开发品质，降低开发成本，激发市场活力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支持住宅小区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通知如下：
（1） 定义及内容
1.架空平台停车:新建住宅项目利用底层(一层)架空平台进行停车的形式(详见附图1).
2.架空平台可设置停车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市政设备设施、公益性设施以及公共开放空间(详见附图2)。
3.架空平台停车功能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应小于其水平投影面积的 65%。建筑楼座应与架空平台统筹考虑设计，架空平台上建筑基底面积占比不大于30%。
4.架空平台上不应设置机动车停车位(消防、医疗救护等应急车辆除外)。
（二）适用范围
该文件适用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尚未审批的项目。
（三）技术指标要求
1.容积率
架空平台(含平台以下的主体建筑水平投影空间)建筑用作停车、无偿移交的公共服务设施、公益性设施以及公共开放空间时，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容积率，但需计入总建筑面积，除此之外的其他功能按照原政策执行。
2.计算基准面
架空平台范围以内以架空平台(含覆土)上皮作为室外地坪，并以此计算架空平台以内的建筑基底面积、建筑层数及建筑高度。架空平台范围以外按现行规划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
3.架空平台限高
架空平台室外地坪不宜高于周边城市道路6m，平台的防护栏杆、墙体等上皮不宜高于周边城市道路7.5m。
4.建筑退让
架空平台宜集中设置，宜按多层建筑退让用地红线。
5.绿地率
绿地率为架空平台范围内外绿地面积之和与用地面积的比值。
6.城市界面空间管控要求：
（1）架空平台沿城市界面及开放性社区道路应设置公共使用功能、公共开放空间或进行绿化景观处理，营造友好、美观、有活力的城市界面，不得设置连续大面积墙体；
（2）架空平台临近既有住宅界面，应协调相互关系，减少对既有住宅噪声、光线及视觉干扰等影响。
7.公共服务设施布置要求
(1)设置架空平台的住宅小区，涉及配建的公用开闭所、配电房、备用发电机房等供配电设施用房，垃圾集中投放点、通讯机房、消防控制室等市政配套设施应与架空平台统筹考虑设计。
(2)有防涝要求的配套设施用房，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，并高于当地防涝用地高程。
(3)利用架空平台设置的养老用房、托育等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应布置在位置较好区域，满足通风、日照采光要求。
8.人防计算要求
建筑物应建人防工程面积以地面总建筑面积为计算基数。
（四）其他事项
1.本通知自2025年  月  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第   次主任办公会研究通过后立即试行，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名义印发试行，有效期2年。
2.其他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、省和市相关规定及技术规范执行。



附图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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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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